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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條文勘誤表  

 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

第二十五條 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

二日修正發布條文，自一百零八年三

月一日施行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。

但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

修正發布之條文，自一百零八年三月

一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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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 

 
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二十五條  本

細則自發布日

施行。 

本細則中

華民國一百零

八年一月二十

二日修正發布

條文，自一百

零八年三月一

日施行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

細則自發布日

施行。 

考量修正條文第

十五條、第十七

條係屬新措施，

應提供貨櫃集散

站業者、相關輸

入業者適當之緩

衝期予以調整配

合，爰增訂第二

項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

細則自發布日

施行。 

本細則修

正條文自發布

日施行。但中

華民國一百零

八年一月二十

二日修正發布

之條文，自一

百零八年三月

一日施行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本

細則自發布日

施行。 

考量修正條文第

十五條、第十七

條係屬新措施，

應提供貨櫃集散

站業者、相關輸

入業者適當之緩

衝期予以調整配

合，爰增訂第二

項。 

 


